
附件三
科研用房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书
    为全面落实“安全自查、隐患自除、责任自负”的消防安全管理职责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特明确科研用房的消防安全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    一、科研用房使用者的消防安全职责
   （一）科研用房使用者为使用房间的消防安全责任人，应切实承担起所使用房间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。
   （二）注意节约用电、用水，注意消防安全，不得私接电源或使用超出规定规格以外的大功率电器。
   （三）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消防安全检查等活动，不得做出阻扰、破坏等不配合行为。
   （四）严禁在房间内使用或存储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害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等危险物品。
   （五）保持消防疏散通道畅通，严禁在走道、楼梯和其他公共区域堆放杂物。
   （六）定期进行消防安全自查，主动接受有关部门消防安全检查，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。对自查中发现的较为严重并需学校统筹解决的问题，应及时上报学校。
   （七）定期参加消防知识教育培训，主动接受消防安全教育。
    二、科研用房使用者所在部门的消防安全管理职责
   （一）及时向各使用者传达学校有关消防工作的布置和要求。
   （二）配合学校督促、推进科研用房的消防安全工作落实。

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，科研用房使用者及其所在部门各存留一份。

房间使用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    机械工程学院（盖章）：
（签字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  消防安全责任人（签字）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年   月   日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 年   月   日


